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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B_A5_E5_90_91_E6_c27_30219.htm 一、行政复议范围 （一

）可以向海关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 1、对海关作出的罚款，

没收货物、物品、运输工具，追缴无法没收的货物、物品、

运输工具的等值价款，没收违法所得，暂时停止或者取消给

予特定减免税优惠，暂停或者取消与办理海关手续有关的经

营资格，暂停报关员的执业或者吊销报关员的执业证书及其

他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2、对海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的

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3、对海关作出的扣留、封存、冻结

财产及扣留、封存帐簿、单证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4、

对海关作出的责令退运进出境货物、物品等行政决定不服的

； 5、对海关作出的收取保证金、保证函、抵押物、质押物

等的决定不服的； 6、对海关作出的有关资质证 、资格证等

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 7、对海关关于该企

业的分类以及按该分类进行的管理决定不服的； 8、认为海

关违法收取滞报金、监管手续费等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

他义务的； 9、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海关依法颁发资质

证、资格证、执业证等证书，申请海关依法审批、登记有关

事项，或者申请海关办理报关、查验、放行等海关手续，海

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10、申请海关履行法定职责，海关没有

依法履行的； 11、对海关在完税价格审定、税则归类、原产

地、税率和汇率适用，缓征、减征或者免征税款，税款的征

收、追缴、补税、退税，征收滞纳金，从银行帐号划拨税款

，拍卖或变卖财产抵缴税款及其他征税行为有异议（纳税争



议）的； 12、认为海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 （二）可以在复议时一并提请抽象审查的范围 1、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海关

总署、天津海关的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

复议时，可以一并向天津海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2

、《海关总署令》不属抽象审查范围。 二、行政复议申请 （

一）有权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申请人资格 1、认为海关的具

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

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2、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

，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

人可以代为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终止的，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

政复议。 （二）有权参加行政复议的第三人资格 同申请行政

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三）被申请人的认

定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海关总署、天津海关及天津海关各隶

属海关是被申请人。 （四）复议机关的确定 1、对天津海关

各隶属海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天津海关申请行政复议

。 对天津海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海关总署申请行政复

议。 2、对海关总署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海关总

署申请行政复议。 （五）提出复议申请的方式 申请人向海关

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 三、复议

申请人的权利与义务 （一）复议申请人的权利 1、申请复议

权； 2、委托权 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行政复议代理

人代为参加复议； 3、查阅权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



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

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

天津海关不得拒绝； 4、申请回避权 申请人、第三人及其代

理人、被申请人认为复议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

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理复议案件的，有权申请复议人员回避

； 5、撤回复议申请权 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

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说明理由，可以撤回；撤回行政复议

申请的，行政复议终止； 6、申请执行权 对已发生法律效力

的复议决定，复议申请人有依法申请执行的权利； 7、诉权 

复议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或者天津海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

、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可在法定时限内依法向天津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权利。 （二）复议申请人的义务 1、在复议过程中，复议申

请人应自觉遵守复议纪律，维护复议秩序，听从复议机关依

法作出的安排； 2、自觉履行已生效的复议决定； 3、法律、

法规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复议机构及其职责权限 （一）

海关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 海关行政复议机构是海关内部审理

复议案件、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制机构。 海关总署的行政复议

机构为政策法规司；天津海关的行政复议机构为法规处。 （

二）复议机构的职责权限 1、受理复议申请； 2、向有关组织

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

和第三人的意见； 3、审查申请复议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与适当性，拟定行政复议决定； 4、处理或者转送抽象审查

申请； 5、对海关及其部门和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的行为依照法定权限与程序提出处理意见； 6、办理海关复

议决定的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关事项；



7、办理不服海关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应诉事项； 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五、行政复议中的重要时限

规定 （一）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时限 申请人应当自知道侵

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

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二）复议机关决定受

理的时限 天津海关法规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5个

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对于决定受理的，收到复议申请之

日即为受理之日。 （三）被申请人提交书面答复和证据材料

的时限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

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四）天津海关作出复议

决定的时限 天津海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

复议决定；特殊情况下，经天津海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

延长，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 （五）申请人提起行

政诉讼的时限 1、申请人对天津海关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

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申请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应当缴纳税款，先向

天津海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2、天津海关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申请

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申

请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先向天津海关申请行政复议的，

天津海关决定不予受理的，申请人可以自收到不予受理决定

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六、海关行政

赔偿 （一）行政赔偿的范围 1、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海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下列人身权



利和财产权利时，受害人有权取得行政赔偿： （1）违法拘

留或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2）

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违法行为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3）

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

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4）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

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5）其他违法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

或者死亡的； （6）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

令停产停业、没收财产等行政处罚的； （7）违法对财产采

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8）违反国家规

定征收财务、摊派费用的； （9）其他违法行为造成财产损

害的。 2、依据《海关法》的规定，海关在查验进出境货物

、物品时损坏被查验的货物、物品的，应当赔偿实际损失。

3、国家不予赔偿的情形： （1）海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

关的个人行为； （2）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致

使损害发生的； （3）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行政赔

偿义务机关的认定 1、实施侵害的海关。 2、经天津海关复议

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隶属海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天津海

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天津海关对加重部分承担赔偿责

任。 3、上述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海

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三）行政赔偿的请求方式 1、单独提

出行政赔偿请求 请求权人单独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应先向

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在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或者双方对赔

偿数额有异议时，请求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2、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请求权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七、咨询渠

道 部门：天津海关法规处 电话：（022）84201278 地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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